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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其信仰生活，而是直接将宗教技术转换成为生活的技术，仅仅呈现为一种私人状态，而不是极化状态。这种信仰方

式，与信仰者在某一伦理等级中的地位序列关系甚密，并由于这种关系的制约，导致个人的宗教信仰只能通过这个现

实世界的安排才能获得其神圣资源，才能在其内心深处获得精神、价值意义的一定补偿。所以，就其社会本质而言，

这种弥散性的信仰方式，促使生存在这个社会之中的每一个成员只能以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和权力的有无，来决定

的自己的信仰方式和活动方式。 

因此，儒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落实在宗教社会学的讨论层面，还必须回到杨庆堃的制度宗教与弥散宗教的概念上，

这样才能有助于将此讨论深入下去。 

  儒教是否是宗教，宗教如何镶嵌在现实世界的种种关系之中，实际上是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宗教现象。它说明的

是，种种权力、种种信仰、种种人际伦常的联系——即通过一种价值象征的中介，把一群人团结在某种神圣性周围，

在个别的权力周围——是如何转移到了集体中。在一个王朝权力秩序的范围中，神圣信仰就只有这样一个使命。这

样，人们就可以对某些价值象征以及被精神偶像动员起来的信仰如何起作用的方式，从事一个社会学的分析。  

  儒教以宗教形式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圣体系。在一个如此的体系中，宗教并不局限在一

个与众不同的区域里；它在所有的社会机制中，在所有私人和公共的实践中，它构成它们的一维。在神圣与世俗之

间，并不存在一种截然的、简单的对立，反倒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圣披上了各种各样的外表形式，从完全被禁止、不

可触及的神圣，一直到神人关系与人际伦常关系相互渗透，使得任何神圣资源的使用权都可以出让给世俗凡人，至少

他们也让凡人在种种道德的修养之中，在一种被允许的权力限度中按照社会角色来使用它。对于儒教徒来说，社会、

权力就是宗教，出生在此就是先赋性的教徒。它既不知道有什么先知，也不知道什么救世主。它没有神职人员的等

级，没有教会，没有特殊的教士（祭司都是一些行政官，而任何一个行政官都有一种宗教的价值），它也不知道什么

神圣的经书，让真理永远确立在其中。它没有任何的信经，也不会给信徒们强加一套无可辩驳的信仰。  

  纵观中国历史，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直没有清晰的界限，社会的观念总是掩没在国家的观念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也

从来没有将“上帝”与“恺撒”两者分开的理念。  究其原委，恐怕儒教难辞其咎。关系决定信仰的模式，使儒教或

儒家的核心构成作为宗教的形式，只能镶嵌在社会结构中，最终具有什么关系，就会具有相应的宗教、信仰模式。然

而它告诉人们，儒教的真实意义并不局限在它是不是宗教，而更重要的则是宗教与国家、社会、权力与宗教、信仰之

间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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